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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黑 榜

浙江省2020年度
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名单（2）

言之有信

浙江永屹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蓝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兰溪市祺鑫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陆鑫门控设备有限公司

义乌市飞兴包装有限公司

嵊州市寰鼎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兰溪市万盈塑料泡沫厂

金华市凯泰锐进出口有限公司

金华吉威健身用品有限公司

嵊州市和瑞德服饰有限公司

嵊州市今日电器商场

绍兴志仁印染有限公司

诸暨市航风机械有限公司

嵊州市和鸣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市鑫畅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永嘉县峰一阀门有限公司

德清斯特林铁粉有限公司

嵊州市思慧纺织有限公司

德清县荣兴劳务有限公司

永康市佼佼龙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兰溪市众泰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金华市祥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文成县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德清县超汇喷织厂

浙江浩申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瑞盈工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合依服饰有限公司

江山市铎润商贸有限公司

临海市睛彩眼镜厂

兰溪市九星织带厂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游分公司

浙江巨通管业有限公司

嘉善振意轴承材料厂

海宁市悦盛袜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之杰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武义龙腾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合和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中润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南山角轿车维修有限公司

武义旺胜扑克有限公司

武义顶胜印业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众晶鑫塑业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格伦布针纺织有限公司

金华隆邦颜料有限公司

武义武东玻璃制品厂

绍兴博协纺织品有限公司

武义县三和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科苑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百达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宏祥印刷厂

温州讯日科教仪表有限公司

温州海诚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东蒙制衣有限公司

温州华府包装有限公司

龙港市东南印业有限公司

浙江元曜阀业有限公司

嘉兴东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嘉兴明邦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古途贸易有限公司

嵊州市地方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嵊州市金乐纸品厂

北京燕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

东阳市新艺文教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长松建设有限公司

金华永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磐安县盘峰王五影视服务有限公司

义乌市淑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德高电梯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平常针纺有限公司

绍兴快发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蓝爵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春平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耐阳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叠佳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德兴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煌烨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万恩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良龙袜业有限公司

绍兴汇鸿进出口有限公司

诸暨市金铭纱线厂

法制趋严 金融机构信息保护再度升级

金融机构要常念合规经营之“经”

——发布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未完待续）

□ 本报记者 何 玲

□ 实习记者 孟佳惠

伴随着金融科技的高速发

展，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问题愈发

突出。日前正式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

人金融信息保护提出了更高要

求，金融账户等个人信息更是被

归入敏感个人信息当中。

目前，不少机构正围绕《个人

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进

行研究，对现有的系统设置和业

务模式进行调整，积极探索新型

技术防护手段，保障数据全生命

周期安全。

更细更严
分级管理或成趋势

个人金融信息是金融机构日

常业务工作中积累的一项重要基

础数据，也是金融机构客户个人

隐私的重要内容。如何收集、使

用、对外提供个人金融信息，既涉

及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的正常开

展，也涉及客户信息、个人隐私的

保护。如果出现与个人金融信息

有关的不当行为，不仅会直接侵

害客户合法权益，也会增加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诉讼风险，加大运

营成本。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分布式记账以及电子商

务等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

促使金融服务变得更普惠、便捷

和高效。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

护问题也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

中心主任方禹表示，金融、医疗

等对个人权益影响较大的行业，

个人信息保护的紧迫性、严峻性

比较突出。部分用户个人信息

保护意识尚未建立形成，疏于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往往成为多元

治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架构中的薄

弱环节。

近日，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

2021年香港金融科技周上发表视

频演讲时表示，2005年以来人民

银行在反洗钱、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征信等领域陆续出台了个人信

息保护相关制度。而从立法层面

来看，今年6月和8月，我国分别

出台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

息保护法》，初步建立了个人信息

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

1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是

我国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

专门法律。“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

并没有专门关注个人金融信息，但

包括了对个人金融信息在内的各类

个人信息的周密保护。”北京金融法

院法官丁宇翔表示。他特别提及，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章第二节为

“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将生

物识别信息归入敏感个人信息中，

而金融账户以及金融服务线上场景

中常用的指纹、面部识别特征等都

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丁宇翔表示，金融机构需要

探索更为精细或者说更为严格的

个人金融信息的分级管理措施。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分

为敏感个人信息和非敏感个人信

息，而金融行业实际上划分的更

为精细。他提及，2020年，中国人

民银行出台过一个行业标准，即

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这

个标准将个人金融信息按照敏感

程度分为三个等级，针对每个等

级，金融机构需要实施的保护举

措是不一样的。

“分级管理是一个大的方向，

我预期所有的金融机构会在个人

金融信息分级管理措施上有更进

一步的跟进举措。”丁宇翔说，下

一步，金融机构也需要针对不同

等级不同敏感程度的个人金融信

息，遵循不同的处理规则。

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副

教授黄科满看来，依据最近一段

时间国家出台的一些相关规定，

在未来在信息处理上，会对数据

的归属进行明确，具体来说就是

还数于民。黄科满表示，未来的

信息分级管理可能会出现三种模

式。一种是机构自有的数据，数

据依赖于机构本身在生产经营活

动中所积累的数据，比如销售上

的数据；第二种就是个人本身所掌

握的数据，包括个人的一些隐私信

息；第三种是个人自己的数据没有

能力去管理授权给国家的或者是

第三方机构来维护的数据。

技术加持
常态化全周期防护

对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分类、

分级明确了数据保护和使用的责

任主体，而技术则给个人信息隐

私保护多增加了一层“保护外

套”。据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据安全法》给金融机构在信息

获取和使用、数据处理等方面提

出了更高要求，不少机构当前正

在根据新规进行相应调整。

平安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伊始，该行成立了平安银行

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委员会包

含了风险、业务、科技、合规、消

保、人力资源管理等各领域专家，

统筹管理全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工作。同时，该行不断提升技术

防护能力，保障数据全生命周期

安全。技术防护能力逐步优化，

强化物理安全、网络安全、系统安

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技术防护

措施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新型

技术防护手段，确保个人信息数

据收集、传输、存储、使用、删除及

销毁的全生命周期安全。

而就浦发银行而言，其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正持续

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力，着力打

造全覆盖体系化网络安全防护体

系，持续强化数据安全和客户隐

私保护力度，建立全周期多层次

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从治理、管

理、技术三个层面，实施数据采

集、传输、存储、使用、删除销毁等

全生命周期安全控制，防护数据

安全。

“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构建综

合安全治理框架，建立常态化安

全内控规范机制；二是建立数据安

全分类分级标准，采取分级保护；

三是实施多层次的纵深防御策略，

持续升级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浦

发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做到完

全合规，金融机构也需在业务模

式和系统上进行调整。

一家股份制银行信用卡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银行信用卡部

门因为客户量众多，为了提高合

约签订的效率，银行和客户建立

业务关系时使用的合同条款多是

格式条款。但格式条款在新《个人

信息保护法》实施后，则遭遇了很

大挑战。“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要

求敏感个人信息的对外提供和使

用需要取得客户的单独授权和同

意，不允许通过格式条款‘一揽子’

提供。另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

客户在同意提供个人信息之后，还

享有撤回的权利。以上这些要求

都需要我们对现有的系统设置和

业务模式进行调整。”他说。

该负责人也提到，《个人信息

保护法》所保护的客户享有的权

利对应的则是银行应该承担的义

务，这意味着银行不可避免要进

行成本上的投入，这或对银行的

利润等产生一定影响。

难题待破
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相关法律的出台，全面、系统

地对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做出了基

础性制度安排。但是个人信息保

护仍存在行业性、结构性的风险

隐患。一些金融机构人士表示，

在落实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

治理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难点和

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民法研究室主任谢鸿飞指出，相

关法律法规的实施难点主要在于

个人信息处理的事前同意规则，

尤其是单独同意规则在具体操作

过程中难以落实。以助贷业务为

例，助贷机构在向金融机构推介

客户时，通常需要分享客户的个

人信息，而根据《个人信息保护

法》规定，助贷机构需要告知客户

接收方（金融机构）的名称、联系

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所涉

及的个人信息种类，在没有其他

合法性基础的情形下，还需要取

得客户的单独同意。

就金融机构来说，谢鸿飞表

示，金融机构本身并不直接接触

用户，金融机构通常将授权协议

前置到助贷环节去勾选，那么在

助贷环节取得用户单独授权后是

否意味着金融机构就可以直接利

用用户个人信息？对此监管方面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态度。除此之

外，在金融集团、母子公司之间的

信息共享也将面临困难，金融集

团内部的数据流通受阻。

业内人士预期，未来相关法

律制度将进一步完善，以促进个人

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更好开展。

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表

示，伴随着顶层制度的不断完善，

金融业的数据治理工作将迈入常

态化阶段。《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

台，不仅能够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的顺利开展奠定优良根基，且作为

信息保护领域的上位法，未来亦将

助推其他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领域

相关的法规条例加速出台。

“未来，我们会进一步完善金

融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

度，并加大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监

管力度。”易纲还表示，个人信息

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数据的合

理使用。要在充分保护个人信息

的前提下，探索实现更加精确的

数据确权，更加便捷的数据交易，

更合理的数据使用，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 王宝会

金融反垄断持续强化。日

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

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福建百

度博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

银行新设合营企业违反反垄断法相

关规定，基于调查情况和评估结论，

决定对百度博瑞、中信银行均罚款

50万元，系顶格处罚。该罚单被行

业视为银行业“反垄断第一案”。

作为股东的福建百度博瑞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此前

签订协议新设合营企业百信银行，

分别持有其股权。由于反垄断法

规定，经营者集中度达到国务院规

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

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

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结合该行

股东的境内外营业额情况分析，本

来是属于在应当申报的情形中，但

直到百信银行设立之前，其并未走

申报流程，被处罚不足为奇。

在经济活动中，一桩合同交

易要不要申报，取决于交易结构

是否属于经营者集中以及营业额

门槛是否达到标准。由于银行和

保险业等金融业营业额计算方法

和其他行业不同，加之金融业经

营者大多是财务投资人而非产业

投资人，常常误以为自身未获得

控制权。因此，总体上金融业经

营者申报数量较少，这也是一些

金融机构忽视申报的重要原因。

尽管金融业经营者可以考虑从行

业监管角度申请特别的计算规

则，但仍需遵守反垄断法规定。

反垄断法修订出台后，罚款

数额将会大幅增加。假如行业经

营者心存侥幸，不按规定及时、如

实申报，很容易“中标”。以今年

监管部门接连开出的罚单来看，

对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

集中等情况的调查比以往更多。

比如，苏宁易购与南京银行设立

合营企业并实施共同控制，银泰

集团收购杭银消金股权等案件，

均因违反规定受到处罚。

如何防范此类情况发生？对

经营者来说，需要加强过程控制，

比如股权设计环节，要考虑客观和

主观的合规性要素，按照流程、步

骤向监管部门完成申报；对监管部

门来说，由于金融本身较强的渗透

性和其背后复杂的股东关联情况，

在监管手段上要及时跟进，不断强

化穿透式、全方位监管，全面、准确

判断金融机构是否涉及垄断。总

而言之，金融机构要常念合规经营

之经，莫要以身试法。

上海上海：：数字化数字化赋能老年教育赋能老年教育
近年来，上海老年大学依托“智慧生活体验教

室”，在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方面开发了

60多门体验式课程，通过模拟真实场景，将生活与

教学融通，增强老年人学习、使用智能电子设备的能

力。图为在上海老年大学钦州书院“金融岛”教室，

学员正在学习电子支付和反诈常识。

新华社记者 刘 颖 摄


